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辦理僑生技職專班 

COVID-19(武漢肺炎)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 
109.4.29第 11屆董事會第 9次會議通過， 

僑務委員會 109.4.30僑商海字第 1090084225號函核定。 

一、目的：為配合僑務委員會之僑生政策，提供信用保證以協助來臺就讀高

級中等學校建教僑生專班之學生，因建教合作實習廠家受 COVID-

19(武漢肺炎)影響停工而無實習津貼者，取得紓困貸款順利完成學業，

特訂定本要點。 

二、保證對象： 

（一）符合「僑務委員會補助僑(華)生技職專班經費作業要點」所稱就

讀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僑生專班之一、二年級學生。 

（二）未成年者申請本專案貸款保證，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三）僑生建教合作實習廠家受 COVID-19(武漢肺炎)影響停工而無實

習津貼，經就讀學校認定屬實者。 

三、送保機構：與本基金簽約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承辦銀行）。 

四、貸款用途及申請期間: 

（一）貸款用途:就學所需相關費用及生活費等。 

（二）申請期間:於本專案開辦之日起六個月內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 

五、貸款金額及償還方式: 

（一）貸款金額:一年級僑生最高貸款金額新臺幣八萬元，二年級僑生最

高貸款金額新臺幣四萬元，惟已申請就學貸款者，合計申貸金額

不得超過新臺幣八萬元。 

（二）償還方式:自貸款撥貸後次月起至畢業前，按月平均攤還本息。 

六、保證成數：最高保證十成。其中風險由本基金負擔百分之九十五，學校

負擔百分之五，並由學校每學期按其僑生貸款總餘額之百分之五提撥

存入本基金專戶，於符合代償要件時由本基金按十成先行賠付承辦銀

行後，再由本專戶償付本基金代償款之百分之五。 

七、保證手續費：免收。 



八、利率：依承辦銀行所定利率。利息由本基金代墊予承辦銀行至貸款全數

清償日，如發生逾期，則代墊至本基金代償日。學校每月向學生收取利

息後再匯予本基金歸墊。 

九、申請信用保證之作業： 

（一）僑生向就讀之學校提出貸款及保證之申請。 

（二）符合申請貸款及保證要件者，由學校將申請文件函送承辦銀行，

經承辦銀行審核符合貸款及本要點規定者，應將信用保證申請書

連同相關文件彙整送本基金。 

（三）本基金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即書面通知承辦銀行。 

（四）承辦銀行接獲本基金同意保證之通知，應即辦理撥款。 

已申請本基金僑生技職專班就學貸款信用保證者，前次已檢附之文件

可續用時，免再檢附。 

十、貸款償還及列為逾期放款之通知： 

（一）承辦銀行應按月將貸款償還情形通知本基金。 

（二）貸款列為逾期放款者，承辦銀行應於三個月內通報本基金。 

前項列為逾期放款之認定，依金融機構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十一、代位清償範圍： 

本基金代位清償範圍，限保證部分未收回之貸款本金及追償費用。 

前項所稱貸款本金，指尚未收回之逾期貸款本金；所稱追償費用，指追

償產生之各項費用。 

十二、代位清償之處理： 

（一）信用保證貸款逾清償期後，承辦銀行應依銀行一般催收作業程序

辦理電、函催，並對債務人聲請支付命令，於取得法院核發之支

付命令後，得申請本基金代位清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

取得支付命令： 

1.債務人在國內行蹤不明，或依法未能聲請支付命令。 

2.債務人確已出境。 

（二）前款支付命令如因送達或其他原因致有困難者，得免辦理或免取



得確定證明書，電、函催之送達應於國外為之者，如有困難亦得

免辦理。如經本基金評估確有起訴或辦理電函催之實益，得洽請

承辦銀行同意後辦理之，並支付相關費用。 

（三）本基金經審核符合規定者，於文件齊全之月份起二個月內予以代

位清償。 

（四）經本基金代位清償之案件，承辦銀行應依法將債權讓與本基金，

並將貸款及債權相關文件，連同聲請執行名義結果及相關證明文

件一併交付本基金。 

十三、信用保證責任之免除： 

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本基金免除全部保證責任，不予代位清償。 

（一）貸款不符合本要點相關規定。 

（二）未於第十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期限內，將貸款列為逾期放款者

通知本基金。 

十四、學校如函知承辦銀行僑生有轉學、休學或退學情事者，承辦銀行應寄

發還款通知單予原就讀學校轉送僑生本人，並請學校協助僑生辦理

相關貸款清償事宜。 

十五、本貸款之保證總餘額與僑生技職專班就學貸款之保證總餘額合計以

本基金淨值之百分之五為限。 

十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政府及本基金有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本基金董事會通過並報奉僑務委員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